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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鹿港鎮新興國民小學 函
地址：505005彰化縣鹿港鎮詔安里某旦巷

85號

承辦人：李青苑

電話：04-7785911分機13

傳真：04-7785740

電子信箱：a0000045@mail.chc.edu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員林市員林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8月6日

發文字號：彰新國字第110000220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東湖奉彰化縣政府110年7月21日府教學字第1100253367號

函聘任為彰化縣鹿港鎮新興國民小學校長，業遵於本

(110)年8月1日接篆視事，敬祈時賜教益，請查照。

正本：本縣各縣立高中、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各國民小學(彰化縣鹿港鎮新興國民小

學除外)、彰化縣鹿港鎮公所、彰化縣鹿港鎮民代表會、彰化縣鹿港鎮衛生所、

彰化縣鹿港地政事務所、彰化縣鹿港鎮戶政事務所

副本：

校長 龍東湖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100003016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0/08/06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

